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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订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 

全面综合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 
 

2002年 7月 29日至 8月 9日，纽约 
 
 

  2002年 7月 30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中国关于残疾人问题的非文件（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拟订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国际

公约特设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文件分发为荷。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特命全权大使 

            王英凡（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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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7月 30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附件 
 

[原件：中文] 

 

  残疾人问题的非文件 
 
 

1. 保障残疾人权利，尊重残疾人价值，发挥残疾人的潜能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

重要标志。残疾人与健全人应享有同等的权利，残疾人的事业应受到普遍关注。 

2. 残疾人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有自强自立的精神，有为社会做贡献的能力，

他们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3. 残疾人是脆弱群体，残疾人被排斥和边缘化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应该通过法

律手段保护残疾人权益，建立完善的残疾人“平等、参与和共享”的法律体系。 

4. 各国在制定教育、康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残疾人的特

点和需求，将残疾人问题融入国家社会和经济总体计划中去。 

5. 各国应优先考虑：(a) 改善残疾人总体生活质量；(b) 残疾人获得教育、培

训、有酬工作的机会和参与各级决策的过程；(c) 消除社会对残疾人歧视性态度

以及在信息、法律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一切障碍；(d) 增加资源分配以确保残疾

人的平等参与。 

6. 残疾人问题既是社会问题，也是发展问题，残疾人的诸多权利要通过社会发

展才能实现。 

7. 联合国通过的《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残疾人机会均等规则》等国

际文书，对促进残疾人的权利，改善残疾人的状况起了重要作用，将继续成为残

疾人事业指导方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8. 制定《残疾人权利公约》顺应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潮流，符合全球六亿残疾

人的要求，国际社会应给予高度重视，积极为制定公约创造条件。 

9. 80％残疾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很多人仍生活在贫困之中，讨论中的《残疾

人权利公约》草案应关注发展中国家残疾人的特殊处境和困难，反映发展中国家

的合理要求。 

10. 《残疾人权利公约》应是一个纲领性的公约，对世界各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提倡采取积极务实的态度，制定行之有效的规定和措施。 

11. 中国政府重视残疾人事业，支持联合国制定《残疾人权利公约》，愿为制定

公约、实现残疾人“平等、参与和共享”的目标作出最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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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际社会应根据“相互借鉴、平等互利”的原则在残疾人问题上开展合作。

发达国家应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低、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健全的实际，采取

实际行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好残疾人问题。 

13. 世界各国应共同努力，进一步发展残疾人事业，使残疾人共享世界的物质和

文化成果。 

 


